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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名称 恒基镀膜（深圳）有限公司第一类水污染物排放口环保验收

建设单位名称 恒基镀膜（深圳）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建设地点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西环路茭塘工业区第三栋

主要产品名称 电镀表壳、表带

建设项目环评时间 2001年 9月 开工建设时间 2001年 4月

调试时间 2001年 8月 验收现场监测时间 2001年 10月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原深圳市环境保护局）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深圳市锦天和环

保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深圳市锦天和环保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220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67万元 比例 30%

实际总概算 220万元 环保投资 67万元 比例 30%

验收监测依据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

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公

告 2018年第 9号）

3、《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关于规范第一类水污染物排放口设置的通知》

（深人环[2018]313号）

4、项目环境审查批复（深环批[2009]101174号）

5、监测报告（广东天鉴检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 11 月 12

日）

验收监测评价标准、标

号、级别、限值

第一类水污染物：本项目第一类水污染物含银废水进入厂区废水处

理站进行处理，总银在处理设施排放口执行《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4/1597-2015）表 1标准。

废水排放标准

序号 污染物
《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4/1597-2015）表 1标准

1 总银 0.1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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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1、工程建设内容：

本项目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西环路茭塘工业区第三栋，主要从事电镀表壳、表带行

业的制造商，地理位置如图 1所示，厂区平面布置如图 2所示。

图 1 本项目地理位置图

本项目废水处理设施建设于 2001年 5月 建成。项目所涉及的第一类水污染物为银，目

前含银废水水量约 2吨/天，主要来源于车间金银钯生产线。本次验收内容为含银废水处理设

施。

恒基镀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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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厂区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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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附处理工艺流程图，标出产污节点）

本项目的主要产品为电镀表壳、表带，公司主要生产工艺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 3 本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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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建设单位于 2009年 11月 25日取得深圳市环境保护局《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深环批[2009]101174号），部分内容如下：

1、该项目排放生产废水量不超过 105吨/日。排放废水执行 GB21900-2008表 2标准，

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2、排放废气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的表 5标准，所排放废气

须经处理，达到规定标准后，通过管道高空排放。

3、噪声执行 GB12348-2008的 2类区标准，白天≤60分贝，夜间≤50分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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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

1、废水处理工艺说明

含银废水通过物化反应沉淀后，排至厂区综合废水处理系统进行后续处理，其处理工艺

流程如下：

图 4 本项目含银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废水处理工艺说明：

（1）含银废水先在车间处进行单缸回调后进入回收装置回收后排放至废水站含银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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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池。

（2）含银废水首先经过一级破氰、二级破氰后通过缓冲池进入 PH调节池，投加片碱

将 PH控制在碱性环境，然后投加 PAC、PAM使废水发生沉淀反应，进入沉淀池沉淀。

（3）含银废水加酸进行 PH回调，通过中间水箱后通过棉芯过滤、离子交换系统可以

对废水中总银进行有效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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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水处理设施

含银废水处理设施主要构筑物尺寸如下：

原水收集池：长宽高 1200*1200*3000mm

一级破氰反应池：长宽高 800*700*1500mm

二级破氰反应池：长宽高 800*700*1500mm

缓冲池：长宽高 800*700*1500mm

PH调节池：长宽高 800*700*1500mm

混凝池：长宽高 800*700*1500mm

絮凝池：长宽高 800*700*1500mm

沉淀池：长宽高 2400*700*1200mm

PH回调池：长宽高 700*700*1200mm

中间水箱：长宽高 700*700*1200mm

3、废水排放口

为满足《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关于规范第一类水污染物排放口设置的通知》（深人环

[2018]313号）文件要求，本项目对含银废水排放口进行规范化设置，关键参数如下：

废水排放口

（1）含银废水排放口收集池规格：长宽高 600x450x700mm

（2）堰槽参数：长宽及倾斜度 820x90mm 170x90mm （50）°

（3）超声波流量计： 北京九波声迪科技有限公司WL-1A1型超声波明渠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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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1）监测分析方法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点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HJ 776-2015》（HJ776-2015

法）

总银最低检出限：0.02 mg/L。

（2）监测仪器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ULTIMA2

（3）人员能力

检测编制人郭太琴，具备编制检测能力；审核人朱阿湘，具备审核能力；批准人陈亮明，

具备专业的检测能力。

（4）水质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①监测工作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和标准、技术规范执行，监测全过程严谨的全

程序质量保证措施；

②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稳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正常；

③监测人员持证上岗，监测所使用仪器经过计量部门的检定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④采样频次按国家有关污染源监测技术规范的规定执行；

⑤分析实验室的基础条件符合 HJ/T91-2002中的规定，同一实验房间内不安排相互影响

的监测项目；

⑥监测报告执行三级审核制度。审核范围内包括样品采集、交接、实验室分析原始记录、

数据报告表等。原始记录中包括指控措施的记录；

⑦质控样品均在可控范围内，符合《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HJ/37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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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验收监测内容：

监测位置：污水进水排放口和污水出水排放口，2个点位

监测项目：总银

监测频率：连续监测 2天，其中总镍每天进水测 3次、每天出水测 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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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记录：

1、监测工况

建设单位于 2018年 11月 5-6日委托广东天鉴检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对含银废水进

行验收监测，监测时工况如下表所示：

产品名称 监测日期

设计产量
实际日产

量

生产负

荷（%）

年生

产天

数

（d)

日生产

小时数

（h)年产量 日产量

电镀表壳、

表带
2018.09.11 300万只 15000只 12152只 81.01% 269 9

电镀表壳、

表带
2018.09.12 300万只 15000只 12152只 81.01% 269 9

从上表可以看出，项目验收监测时工况满足《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办法要求》。

2、验收监测结果

根据广东天鉴检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含银废水监测报告，监测结果如下表所示：

采样点 采用时间 检测项目 测试结果 标准限值(mg/L)

DW001
污水进水排放口

2018.11.05

银

0.25 /

2018.11.05 0.33 /

2018.11.05 0.41 /

DW001
污水出水排放口

2018.11.05

银

0.02(L) 0.1

2018.11.05 0.02(L) 0.1

2018.11.05 0.02(L) 0.1

DW001
污水进水排放口

2018.11.06

银

0.08 /

2018.11.06 0.14 /

2018.11.06 0.13 /

DW001
污水出水排放口

2018.11.06

银

0.02(L) 0.1

2018.11.06 0.02(L) 0.1

2018.11.06 0.02(L) 0.1

执行标准 《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1597-2015表 1标准排放限值要求



— 12 —

表八

验收监测结论：

本次验收于 2018年 11月 5日委托广东天鉴检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对含银废水处理

设施进行验收监测，监测项目为总银。监测结果表明，在验收监测期间，建设单位产生的第

一类水污染物（总银）在处理设施排放口可以达到《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1597-2015

表 1标准排放限值要求。

根据现场调查结果，该项目第一类水污染物（总银）排放口设置规范，满足“深人环

[2018]313号”文件要求。

综上所述，本项目基本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可以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

验收。

编制单位：深圳地环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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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建设单位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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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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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建设项目环保竣工验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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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一类污染物验收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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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建设项目排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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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验收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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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一类排放口照片



— 29 —



— 30 —

附件 8 编制单位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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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编制单位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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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专家评审意见


